
施后持续跟踪问效,动态监测各地区政策目标实现效果,对全省开放发

展工作落实情况,特别是货贸、服贸、外资、外经领域主要指标运行,

外经贸资金执行进度,平台运营效果,主体引入、流失等情况进行综合

评价,对典型示范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对效果欠佳或进展缓慢地区予以

通报.

(三)政策宣贯机制.常态化举办政策吹风会、培训宣讲会.通过政

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平台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让政策惠及企

业.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纳入各级党校主体班次教学内容,提升领导干部

开放意识和能力水平,形成齐抓共管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吉林省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 » 的通知

吉政办函 〔２０２４〕１１９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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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殡葬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殡葬服

务设施建设布局,加强殡葬设施用地规范管理,切实满足城乡居民多层

次、多元化的殡葬服务需求,为各级各类殡葬设施建设与管理提供依

据,按照民政部统一部署,编制本规划.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合理有序推进殡葬设施建设,保障人民群众 “逝

有所安”的基本殡葬需求.积极推进移风易俗改革和殡葬事业健康发

展,培育淳朴民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为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贡献.

(三)规划原则

１以人为本,公益惠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符合群众根本利益;

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属性,确保殡葬服务公平可及、群众受益;完善

惠民殡葬政策,促进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发挥殡葬改革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２分类施策,合理布局.在框定全省殡葬服务资源总量的基础上,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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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殡葬设施提出差异化配置要求.城市地区以环

境提升为重点,推进殡葬设施与城市生活相融合;农村地区以完善公益

性安葬设施建设为重点,实现基本殡葬服务全覆盖.

３总量控制,节地生态.科学预测殡葬设施规模,实施总量控制,

严控经营性殡葬设施规模,严格按规划审批殡葬设施建设.坚定不移推

行殡葬改革,加强供给与需求双侧引导,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安葬

方式从传统墓穴安葬方式向骨灰格位存放、草坪葬、树葬、海葬等节地

生态安葬方式逐步过渡.

４坚持改革,移风易俗.把尊重生命、传承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的理念贯穿于殡葬改革全过程,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

统殡葬文化,发挥礼仪教化作用,把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

明低碳祭扫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树立殡葬新礼俗、新风尚.

５依托规划,严格管控.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殡葬设施

布局选址严格遵守 “不占耕地和基本农田,不占生态保护红线”规定,

符合 “三区三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

(四)规划依据

１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殡葬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吉林省殡葬管理

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０８号).

２重要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党员干部

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３〕２３号)、民政部等９部

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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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号)、民政部等１６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

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８〕５号)、 «民政部关于印发

推进 “互联网＋殡葬服务”行动方案的通知» (民发 〔２０１８〕７３
号)、民政部等９部门联合印发 «全国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民发 〔２０１８〕７７号).

３相关规划.«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十

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民发 〔２０２１〕５１号)、«吉林

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民政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的通

知»(吉民发 〔２０２１〕３９号).

４规范标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 (自然资发 〔２０２３〕２３４号)、 «殡葬术语» (GB/T２３２８７－

２００９)、«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１８１－２０１７)、«城市公益性公墓建

设标准» (建标１８２－２０１７)、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

(JGJT３９７－２０１６).

(五)规划范围与期限

１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全省域国土空间１８７４万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２３３９４１万人 (２０２３年末常住人口).

２规划期限.规划期限为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

(六)重点内容.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规划引领性、宏观性

及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管控原则,以 “定原则、定总量、定结构”

为主要任务,确定全省殡葬设施发展建设规模、分类管控要求和建

设引导等内容.以此作为各市 (州)、县 (市、区)殡葬设施专项

规划编制的指导框架,各地以相关市、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为基础,结合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等明确殡葬设施用地边界和相关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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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

二、规划目标与规模

(一)规划目标与策略

１总体目标.加快推进绿色殡葬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均衡、节

地生态、绿色人文、管理规范的殡葬设施规划建设体系.提高殡葬

设施建设水平,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殡葬服务需求,维

护逝者尊严和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保障全省殡葬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１)近期目标.到２０３０年,城乡均等的殡葬设施体系基本形

成,实现人人享有基本殡葬服务.规划建设乡 (镇)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覆盖率达到６０％以上,基本完成殡葬设施空白地区覆盖

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安葬 (放)需求.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到

８０％.推进智慧殡葬建设,建设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推动殡葬

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２)远期目标.到２０３５年,城乡均等的殡葬设施体系全面形

成,全面保障城乡居民多层次、多元化安葬服务需求.火葬区殡仪

馆覆盖率达到１００％,殡葬设施设备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率１００％,

规划建设的乡 (镇)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覆盖率达到９０％,新建

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节地生态葬比例１００％,新增骨灰公益性安

葬 (放)比例不低于５０％,乡镇殡仪服务站配建比例达到９０％,全

省新增骨灰９０％实现节地生态化安置,新建经营性公墓节地生态安

葬区域配建比例不低于３０％.智慧化水平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与群

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文明、现代、

生态绿色的殡葬理念,全面实现规划目标.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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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殡葬设施发展建设目标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３５年 指标属性

１ 火葬区殡仪馆覆盖率 １００％ 约束性

２ 殡葬设施设备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率 １００％ 约束性

３ 乡 (镇)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覆盖率 ９０％ 预期性

４ 新建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节地生态葬比例 １００％ 约束性

５ 新增骨灰公益性安葬 (放)比例 ≥５０％ 预期性

６ 乡镇殡仪服务站配建比例 ９０％ 预期性

７ 新增骨灰实现节地生态化安置比例 ９０％ 预期性

８ 新建经营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区域配建比例 ≥３０％ 预期性

９ 殡葬管理法规制度建设 更加完善 引导性

１０ 智慧殡葬服务平台建设 功能更加齐全 引导性

　　２规划策略.

(１)控制殡葬设施总量,优化殡葬资源空间布局.科学测算殡

葬设施规模,在保障城乡居民殡葬需求的基础上,严格控制殡葬设

施总量及占地规模.规划期内重点增加乡 (镇)公益性公墓和殡仪

服务站规模.调整优化基础薄弱或服务饱和地区殡葬资源布局结

构,确保殡葬设施种类、数量、服务规模、空间布局与群众殡葬服

务需求相匹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与殡葬事业发展契合,形成种

类齐全、城乡均衡、服务高效的殡葬资源布局结构.

(２)完善殡葬设施建设,补齐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短板.立

足群众殡葬服务需求,完善殡葬设施建设.加快殡仪馆改造升级,

在乡 (镇)建设殡仪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文明简约集中治

丧场所.重点完善殡葬设施空白地区建设,加快补齐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建设短板,建立以殡仪馆、公墓、骨灰堂为支撑,乡

(镇)殡仪服务站为补充,与区域人口数量相适应的殡葬公共服务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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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满足人民群众殡葬基本服务需求.

(３)强化科学合理选址,坚持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殡葬设施选

址遵循科学性合理性.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为准则,统

筹考虑人口分布、功能布局、交通区位、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合理确定用地位置与服务范围.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落实最严

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殡葬设施选址应充分利用荒山荒地、未利用

地、废弃地及不宜耕种的瘠地等低效用地土地资源,严格公墓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标准,按相关规范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

(４)弘扬文明殡葬理念,推行绿色人文殡葬建设.加强殡葬改

革宣传,利用各类媒体宣传殡葬政策法规、殡葬改革成果,弘扬尊

重生命、孝老爱亲、厚养礼葬、慎终追远的思想观念,把移风易俗

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创建之中,广泛宣传文明节俭治丧、节地

生态安葬、绿色低碳祭扫,破除丧葬陋俗,树立殡葬新风.推行不

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按照绿化、美化、

亮化、文化要求,实行墓位节地化、墓碑小型化、墓区园林化,加

快建设与自然环境融合、土地复合利用的新型生态安葬设施,实现

“见林见绿不见墓、墓园变公园”的绿色人文殡葬景观.

(５)创建智慧殡葬系统,提升殡葬政务服务水平.发挥互联

网、物联网、新科技在殡葬改革宣传、殡葬行业监管、殡葬服务、

祭扫追思方面的积极作用,建设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优化物联

网技术在殡葬服务机构消防安全、遗体管理、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应

用.鼓励有条件的殡仪馆探索将现代融媒体技术、５G 技术应用到

告别仪式,打造新型的现代殡仪服务模式.加快吉林省殡葬管理服

务信息系统的全面应用,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建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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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殡葬数据库,逐步完成与其他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协同应用,全

面提升殡葬政务服务水平.

(二)殡葬设施发展规模

１殡葬设施用地规模.到２０３５年,全省新增殡葬设施用地总

规模控制在７７８—８２７公顷 (不含经营性公墓).其中:规划新增殡

仪馆用地规模控制在５０公顷以内,规划新增殡仪服务中心 (站)

用地规模控制在１９３公顷以内,规划新增公益性公墓用地规模控制

在５３５—５８４公顷 (包括散坟迁葬).

２经营性公墓发展数量.规划期内新建 (改扩建)经营性公墓

个数控制在４３个以内.

表２:２０３５年全省经营性公墓发展控制数量

行政区名称 经营性公墓新建 (改扩建)数量 (个)

合计 ４３

长春市

长春市辖区 ２

双阳区 ２

九台区 １

公主岭市 １

榆树市 １

农安县 ２

吉林市

吉林市辖区 ３

永吉县 １

磐石市 １

桦甸市 １

蛟河市 １

四平市
四平市辖区 ２

双辽市 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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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名称 经营性公墓新建 (改扩建)数量 (个)

辽源市

辽源市辖区 ２

东丰县 １

东辽县 １

通化市

通化市辖区 ２

辉南县 １

柳河县 １

白山市

白山市辖区 １

靖宇县 １

抚松县 １

长白县 １

临江市 １

松原市

松原市 (哈达山) １

前郭县 １

乾安县 １

白城市

白城市洮北区 １

镇赉县 １

通榆县 １

延边州

延吉市 １

图们市 １

敦化市 ２

安图县 １

　　三、殡葬设施配置等级体系构建

殡葬设施分为殡仪设施和安葬设施两大类.

(一)殡仪设施.殡仪设施指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和殡仪服

务站.按行政区划和殡仪馆配置原则将殡仪馆分为市级和县级,殡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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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服务中心和殡仪服务站按县级和乡 (镇)级设置.

１殡仪馆.殡仪馆应结合实际殡葬需求进行设置,大中城市达

到每５０万人口、每个市辖区或每个县至少有１个殡仪馆,原则上,

火葬区每个县 (市、区)应规划建设１个殡仪馆.

２殡仪服务中心.主要在市辖区设置或者几个街道合并设置,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建设殡仪服务中心.

３殡仪服务站.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殡仪服务站,为群众治

丧提供便捷服务.

(二)安葬设施.安葬设施指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骨灰

安放设施和回民公墓.其中,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安放设施 (骨灰

楼、堂)规划按市、县、乡、村级四级设置.

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应按行政区划和用地规模进行分级

分类,每个市(州)、县(市、区)应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建设公益性公墓,

每个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可单建也可多个乡镇合建公益性公墓.

２经营性公墓.经营性公墓应按占地面积进行分类,配套相关

设施进行规划建设.

３骨灰安放设施.骨灰楼、堂的建设规模各地应根据骨灰存放

数量确定.

４回民公墓.回民公墓分为农村和城市公墓.农村公墓主要服

务农村的回民,城市公墓面向城镇的回民,各地应根据回族人口数

量及分布情况,选择性建设回民公墓.

四、殡葬设施空间布局

(一)总体原则

１符合空间规划及相关规范选址要求.殡葬设施的空间布局应

—１３—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５６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严格遵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空间管制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行业规范选址的规定,科学合理确定空间选址范围.

２顺应城镇空间形态助力城乡发展.带状式发展的城市,殡葬

设施布局应有效辐射到带状末端区域.圈层式发展的城市,殡葬设

施布局要在满足服务需求的同时,避开城市远期规划的扩张区域,

减少对城市发展的制约.组团式发展的城市,殡葬设施布局则需均

匀辐射各个组团,若两个组团共用同一处殡葬设施,需兼顾二者需

求,减少不必要的交通量.

３考虑禁忌,兼顾近远期发展.布局选址需满足便捷使用兼顾

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远离人口密集区.近期布局尽可能靠近城市

外围公共绿地,远期融入城市绿地系统.

４体现合理等级结构及城乡服务均等化.殡葬设施的空间布局

应体现城市、县、乡镇、村等级结构,满足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

口密度、不同空间距离和不同经济条件服务需求,在结构比例优化

上应补足公益性殡葬设施短板,填补农村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空

白,形成布局合理、等级明确、城乡均衡配置的殡葬设施体系.

(二)殡葬设施空间布局

１殡仪馆布局.殡仪馆应以散点式布局为主,应位于城市外围

公共绿地附近并与主要交通直接或间接相连,方便使用.

２殡仪服务中心布局.殡仪服务中心布局应以设区市的辖区或

几个街道为单位,在居住社区边缘进行选址布点,规避学校、幼儿

园、居住区、商业区等人口密集区,同时要考虑周边景观组织和绿

化设计,临近城市次要道路或直接与其相连,方便使用,减少对周

边设施的干扰.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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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殡仪服务站布局.殡仪服务站选点宜在乡镇边缘,或去往殡

仪馆或者墓地方向上,避开乡镇入口处、住宅区、学校、医院等敏

感功能区,保持和外部交通便捷联系,也可以结合公益性公墓设施

建设.

４乡 (镇)公益性公墓布局.乡 (镇)公益性公墓的布局在符

合殡葬设施布局总体要求下,宜和乡 (镇)保持一定距离.严禁占

用耕地,宜选择废弃地、瘠地、荒地,避开地质灾害区.人口规模

小的乡镇或村庄可共同选址,共建共享公墓.要考虑结合当地特色

种植业布局,将公墓景观化艺术化,体现新时代殡葬改革理念.

５经营性公墓布局.大中城市应避开车流较大的商业区、物流

仓储区、对外交通站点几大功能区,避免清明节、中元节等集中祭

扫日造成交通拥堵.考虑到未来发展的可塑性,公墓应结合城市外

围公共绿地、相关纪念设施进行布局,使公墓园林化、艺术化.

６回民公墓布局.农村回民公墓选址应尊重回民意愿,符合殡

葬管理法规中关于殡葬设施选址的规定,地点宜选择交通便利、方

便丧葬祭扫,宜选农业空间中的未利用地、裸地.城市回民公墓选

址应远离水源地和生态敏感地,规划布局要考虑到成为地区旅游景

点的可能,宜和周边旅游景点形成良好的呼应关系.

五、殡葬设施建设标准

(一)殡仪馆

１建设类型.规划将殡仪馆分为新建型、迁建型、扩建型和保

留型四种类型进行管控和建设.现有殡仪馆能原址扩建的不重新选

址建设;迁址新建,旧址建议置换为不具有污染的殡仪服务设施

(中心)重新利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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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设标准.

(１)选址要求.殡仪馆应建设在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并有利于排水和空气扩散.宜选择周边单位和居民较少的地域,应

在城郊或结合大型生态绿地进行选址布局,且可以保障交通、给排

水和供电.建设符合 «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１８０８１－

２０００)»规定.

(２)建设规模分类.殡仪馆的建设规模以年遗体处理量确定,

年遗体处理量等于服务人口数量乘以当地人口死亡率.

表３:殡仪馆建设规模分类

殡仪馆类别 年遗体处理量

Ⅰ类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

Ⅱ类 ６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Ⅲ类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Ⅳ类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Ⅴ类 ≤２０００

　　 (二)公益性公墓

１建设类型.村级公益性公墓为本村户籍去世人员提供安葬

(放)的服务设施.乡 (镇)公益性公墓为具有本行政区户籍去世

人员提供安葬 (放)的服务设施,原则上是以乡 (镇)为单位进行

设置,也可几个乡镇合建共用.城市公益性公墓是不以营利为目

的,为城镇居民提供安葬 (放)骨灰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

２建设标准.

(１)选址要求.公益性公墓选址应符合相关规范和当地国土空

间规划要求,选址应优先利用荒山瘠地、废弃地等未利用地,避让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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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区、洪水淹没区、高压走廊和生态保护红线.

(２)建设规模分类.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规模应根据骨灰安置总

量确定,并与服务人口数量、年死亡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相协调.

表４: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

类别 骨灰安置总量 (个) 服务人口 (万人)

Ⅰ类 ７５００１－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Ⅱ类 ４５００１－７５０００ ６０－１００

Ⅲ类 １５００１－４５０００ ２０－６０

Ⅳ类 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２０

　　３节地生态安葬要求.公益性公墓建设要保护原有自然景观,

因地制宜进行绿化美化.墓位建设提倡地上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

质墓穴.外观设计要适当加入当地人文元素,充分与自然地貌相融

合.墓区内要规划一定数量的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

葬区,建有海葬、骨灰撒散等不留骨灰的纪念设施,确保未来可持

续发展.

４公益性公墓葬式结构.公益性公墓应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示

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控制传统墓穴安葬比例,城市公墓中的墓穴安

葬数量不宜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４０％.

５明确禁止行为.公益性公墓严禁占用耕地、一级保护林地.

不得在公路、铁路主干线两侧,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

区,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建设殡葬设施.

(三)经营性公墓

１建设类型.规划将经营性公墓分为新建型、扩建型、严控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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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限容型四种类型进行管控和建设.

２建设标准.

(１)选址要求.选址应尽量选择荒山、瘠地以及历史形成的集

中埋葬点等不利于城乡建设的用地,应预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应

综合考虑交通状况、辐射范围、地形地貌和现有公墓布局等因素,

选择交通便利,水、电供给有保障的地方建设.设有遗物祭品焚烧

设施的经营性公墓,在选址和扩建时应考虑当地的地形地势、常年

主导风向风速、大气稳定度及周边环境敏感区分布等因素,选择有

利于烟气扩散的区域.

(２)建设规模分类.经营性公墓按占地规模可分为一类、二

类、三类、四类公墓.

表５:经营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

公墓类型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占地面积 (公顷) ２０以上 １０—２０ (含) ５—１０ (含) ２—５ (含)

　　３明确禁止行为.经营性公墓严禁占用耕地、一级和二级保护

林地.不得在公路、铁路主干线两侧,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

物保护区,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建设殡葬设施.

(四)回民公墓

１建设类型.规划将回民公墓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类.

２建设标准.

(１)选址要求.回民公墓用地选址应遵循节约用地原则,优先

利用荒地、裸地、未利用地.应选择交通方便,水、电、暖供给有

保障的地区.同时,公墓选址应留有发展余地,考虑公墓建设对生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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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影响,符合殡葬管理法规中关于殡葬设施选址的规定.

(２)建设规模分类.回民公墓应按占地规模分类,尊重回民丧

葬习俗,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六、高质量殡葬服务建设

(一)加强规划引导

１建立科学合理的殡葬设施体系.殡葬设施专项规划应以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与详细规划进行有效衔接.各类设施建设必

须在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县级政府和

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应当将新建和改造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堂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在允许土葬的地区,县级政府

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应当将公墓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２加强相关规划的殡葬设施统筹.加强殡葬专项规划与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将殡葬项目用地规模和布局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达到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破除封建迷信丧葬陋

俗、提高社会文明的目的,解决关系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现实

问题.

３探索动态平衡的评估维护机制.通过动态评估,确定殡仪

馆、公益性公墓等使用情况,并结合城乡人口变化,了解已用和未

用资源情况,以评估结果作为下一个阶段建设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

的重要依据.

(二)推行绿色人文殡葬建设

１推行节地生态葬式葬法.加快存量公墓生态化改造,推动骨

灰深埋,不留坟头及墓碑等附着标记物,探索林地、草地和公益性

墓地的复合利用,推动骨灰安葬 (放)从依赖资源消耗向追求绿色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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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可持续转型.倡导建设骨灰堂、使用小型或微型卧碑,大力推

广壁葬、草坪葬、花坛葬、树葬等节地生态葬法,建成全覆盖、多

类型的生态安葬设施,确保可持续发展.

２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服务保障水平.科学规划建设节地生态安

葬设施,强化安葬设施的生态功能,丰富和完善节地生态安葬服务

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安葬服务需求.针对节地生态安葬的人群及

相关服务特点,严格落实安葬服务标准,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

流程,强化人文关怀,提升服务内涵,为群众提供更加规范、多

元、便捷的殡葬服务.

３健全奖补激励机制.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对树葬、

花坛葬、海葬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方法进行奖励.加强对群众

治丧观念和治丧活动的正向激励引导,为不保留骨灰的逝者建立统

一纪念设施,利用重要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祭奠活动,缅怀逝者、教

育后人.推广使用环保安葬用品,对带头推行无毒、可降解环保用

品的殡葬服务单位或使用者,给予适当奖励或补贴.

(三)建设智慧殡葬系统

１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殡葬服务系统中的基础作用.加快吉

林省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全面建设与应用,完善殡葬政务服务

信息库和基础殡葬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部门间共

享共用,建成全省殡葬数据库,逐步完成与其他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协同应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全面提升殡葬政务

服务能力.

２加快推进物联网技术在殡葬服务中的深度融合应用.加强物

联网、大数据技术与殡葬管理服务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应用.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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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网上智慧服务平台,优化物联网技术在殡葬服务机构消防安全、

遗体管理、服务管理方面的应用.全省殡葬服务机构逐步实现线上

业务咨询、预约预订、业务办理、网上祭奠、远程告别等服务功

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使殡葬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３鼓励新科技在殡葬服务中的推广应用.鼓励支持殡葬领域的

科学技术研究,推动新科技在殡葬领域的推广应用.鼓励殡葬服务

单位与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交流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

设和殡葬技术成果转化.鼓励有条件的殡仪馆探索将现代融媒体技

术、５G技术应用到告别仪式,打造新型的现代殡仪服务模式.推

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火化设施设备、可降解殡葬用品、骨

灰存放、殡葬礼仪等方面的推广应用.

七、规划实施保障

(一)完善政策机制

１全面建立殡葬服务保障制度.将遗体接运 (消毒)、存放、

火化、骨灰寄存和生态安葬等基本殡葬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提高政府基本殡葬服务供给能

力,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殡葬惠民政策

进行提标扩面,逐步实现殡葬惠民均等化.

２强化殡葬监督管理工作.加快修订我省殡葬相关政策法规,

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保障、殡葬服务市场监管、丧事活动管理执

法等制度.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各部门监管责任.加强联合监督检

查,强化责任追究.

(二)抓好队伍建设

１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通过政策宣讲、校园招聘、提供实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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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方式,吸引殡葬专业人才.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

自主培训与委托培训相补充的方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学习

型团队.

２健全人才体制机制.形成教育培训体系,提高殡葬职工队伍

的自身素质和技能.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不断拓展殡葬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领域.注重崇尚技能、关爱人才的良好氛围的培养,加

大对殡葬行业先进典型人物宣传力度,提高殡葬行业职工的荣誉感

和社会地位,促进殡葬技能人才的成长,在技能型人才队伍中加强

行业交流.

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各单位应以内部

培育为基础,并与外部引进相结合.每年定期盘活人才储备库,通

过培训、考核、测评等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三)加强监督考核

１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完善

政策措施,加强目标考核,强化责任落实.

２严格监督评估.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开展规

划实施中期、末期评估和动态监测评估,对规划实施效果作出科学

评价,把监测评估结果作为各级民政部门创新管理的重要依据.

八、附则

本规划由省民政厅负责组织实施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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